
2009 年 11 月，王某 (患有右
上肺结核空洞合并霉菌感染，右
中肺陈旧性肺结核 )因盗窃被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五
百元；2011 年 2 月， 王某因盗窃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四天；同年
3 月 17 日，王某因盗窃被法院判
处管制二年，罚金四千元；同年
8 月 24 日，王某又因盗窃犯罪被
上述同一法院判处管制一年；与
前罪并罚， 决定执行管制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类似案例及处理方式在我
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且屡遭
诟病。 因《监狱法》和《看守所条
例》的相关规定，已使传染病成
为特定人群的“护身符”、“免罪
牌”。 这不仅严重违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法律原
则， 而且破坏了司法机关的公
正、权威形象，暴露出目前我国
刑事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的误区
和漏洞。

以该案为例，王某先后四次
因盗窃被处理， 两次被判刑，其
盗窃次数之频繁、 相隔时间之

短， 足以反映其主观恶性之深、
社会危害性之巨。 对这样的累
犯、惯犯，本应依法从重判决。然
而，因其患有传染性疾病，法院
两次对其判处了难以实际监管
的管制刑。其实，在该案中，法院
判决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并非判
决本身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而是判决后监狱和看守所拒绝
收押的尴尬后果。 《监狱法》第
17 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
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 经
检查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
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暂不收监：㈠有严重疾病需要
保外就医的； …… ”《看守所条
例》 第 10 条规定：“看守所收押
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㈠患
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
……” 在判而难执的预期下，法
院作出罪刑不对等的畸轻判决，
应该说既是对侦查、公诉机关的
一个交代，也是对监狱拒绝收押
的一种无奈。

不可否认，法院这种因噎废
食、因“病”废法的处理方式至少
会诱发两种效应：一是社会大众

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的普遍质疑；一是刑事司法起不
到打击 、震慑犯罪的作用 ，导致
罪犯恃病故犯、怙恶不悛。 频见
报端的此类报道以及王某的连
续犯罪，正是这种效应的真实写
照。 可见，传染病人犯罪的处理
问题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
的软肋，亟需寻求行之有效的治
理对策。 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
途径予以解决。

首先，围绕刑事司法的目的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刑事司
法是由国家设置的公安、 检察、
法院、看守所、监狱等机关单位
依据相关规定分工配合、共同完
成的一个完整的作业过程。 在这
个过程中，法院审判衔接着侦诉
与执行，起着关键作用 ；监狱执
行决定着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的
效果和成败，起着根本作用。 如
果各部门不能围绕着共同的刑
事司法目的开展工作而各行其
是， 则刑事司法就会事倍功半，
不但浪费司法资源，而且违背国
家对刑事司法设置的初衷。

为杜绝类似现象发生，应从
修改完善《监狱法》、《看守所条

例》等相关规定开始。 一是明确
《监狱法》第 17 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疾病范围。 二是依据《看守所条
例》对“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
染病的”，不应仅简单规定“不予
收押”，成为看守所“甩包袱 ”的
规定，而应明确看守所如不予收
押，应由谁收押。

其次，政府应加大专项经费
投入，国家统筹建立特殊羁押场
所。 传染病人犯罪属于特殊社会
群体犯罪，虽然相对健康人犯罪
数量很少，但从全国范围和绝对
量来看，亦不在少数。 因此 ，国
家有必要为羁押这一群体犯罪
人员拨出专项经费 ， 由司法部
会同公安部 、高检院、最高法共
同研商确定在各地修建专门的
羁押场所， 对传染病犯罪人实
行隔离关押、隔离治疗 、隔离改
造。 我们认为，为维护国家司法
公正， 避免传染病犯罪人继续
危害社会，本着惩罚与挽救的方
针，这种经费投入不但必要而且
值得。

（作者单位 ：石家庄铁路运
输检察院 ）

9 月 24 日 ， 河北省廊坊市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一 审 开 庭 审 理 了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
国 家 能 源 局原局长刘铁 男 受 贿

案 。 刘铁男涉嫌受贿金额巨大 ，牵
涉多家知名企业 ， 官商勾连的腐
败路径清晰呈现在公众面前 ，这
再次引发人们对官员 “朋友圈 ”的
思考 。

不难发现 ， 近年来因贪腐落
马的官员基本有一个共同特点 ，
就 是 他 们 背 后 都 有 企 业 老 板 当

“钱袋子 ”。每个官员落马 ，往往牵
扯 出 一 串 热 衷 行 贿 的 “商 人 朋
友 ”。 这些老板攀附官员 ，乐意送
钱送物 ，究其原因 ，往往不是看中

官员这个人 ， 而是盯紧了官员手
中的权力 。 正如一位腐败落马官
员在忏悔录中感慨 ： 古人结交在
意气 ，今人结交在势利 。

这种 “势利交情 ”造成的严重
后果显而易见 ， 不少企业老板为
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 往往会不
择手段向实权官员行贿示好 。 如
果官员防腐意志不强 ，心生贪念 ，
必然会为了眼前利益 ， 为老板们
“走捷径 ”“推速度 ”提供方便 。 这
种借道 “朋友圈 ”的 “势利交情 ”，
看似朋友交情 ，实则权钱交换 ，必
然超出正常工作关系触动法纪的

“高压线 ”。
官员 “朋友圈 ” 异化为利益

圈 ， 是官场内的人身依附关系和
官场外的权钱利益关系的生动写

照 。 在一些地方 ，对一把手缺乏有
效监督 ， “财务一支笔 ， 大权一把
抓 ， 用人一言堂 ” 的现状仍然存
在 ， 这是老板们争相与位高权重
的官员搞好 “朋友关系 ”的重要原
因 。 对此 ，必须建好制度的笼子 ，
让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敢出笼 、不
能出笼 。

官员 “朋友圈 ”异化为利益圈
体现了畸形的官场文化 。 长期以
来 ，吃吃喝喝 、礼尚往来成为官
商 之 间 联 络 感 情 的 潜 规 则 。 干
部在与 “朋友圈 ”里的老板称兄
道弟 、把酒言欢的时候 ，容易吃
些 不 干 不 净 的 饭 ， 花 些 不 明 不
白的钱 ，做些不清不白的决定 ，
党 性 和 法 纪 也 会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 对此 ， “八项规定 ”无疑是非

常 有 针 对 性 的 一 剂 良 药 ， 需 要
常抓不懈 。

君子之交淡如水 。 官员如何
对待自己的 “朋友圈 ”，是观察官
员品质德行的重要窗口 。 官员一
旦误入势利的 “朋友圈 ”，则往往
会陷入贪腐泥潭 ， 断送自己的政
治前途不说 ， 更会给国家和人民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 到时高墙
之内 ，哪里还有 “朋友 ”众星捧月 ，
悔之亦晚矣 。 正所谓以利相交 ，利
尽则散 ；以势相交 ，势去则倾 ；以
权相交 ，权失则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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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官员须慎对“朋友圈” □ 赵广杰

□ 杨玉华 闫祥岭

徐建军

漫画作者“哎呀，网太大了！ ”

9 月 23 日，省委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围
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造良好从政环
境的要求，结合河北实际，省委书记周本顺
强调指出： 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坚持“任人唯
贤 ”，坚持“君子之交”，坚持“实干兴邦 ”，
坚持“清廉如水”，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
为实现河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提供坚强
保障。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要保驾社会进步，护航经济发展，就要主动
做“四个坚持”的排头兵。

坚持任人唯贤，锻造过硬队伍。 要提升
检察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就要全力打造多
维度的干警队伍。一是站位准确有高度。要
思想洁净，品质高尚，目光远大，意志坚定，
努力做讲政治、有思想、敢担当的巨人。 二
是知识渊博有宽度。 要勤于学习， 善于积
累，乐于提升，勇于实践，努力做懂业务、会
办案、 有作为的学者。 三是联系群众有广
度。 要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 心里装着群
众，工作依靠群众，努力做晓群众情、懂群
众话、解群众难的知己。

坚持君子之交，净化交往圈子。 检察机
关少数人的交往圈子很不洁净， 圈子里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以至于本末倒置。 还有的干警和企业老板
组成圈子，办关系案、人情案。 一心走圈子
路线，就无心走群众路线，就不屑和群众打
交道、交朋友。“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为人不失本
色，为检不失大体。 检察干警要努力净化交
往圈子，不准搞三教九流尽朋友、五湖四海皆兄弟，不
能与影响执法办案的任何人有一点点交集。

坚持实干兴邦， 着力执法办案。 检察机关的中心
工作就是执法办案。 这就要求我们要严格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
理念，始终牢记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崇法尚德，厚德惟
民，坚决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作为根本目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坚持反腐倡廉
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
法必究，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
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坚持清廉如水， 树好自身形象。 争做张飚式的好
干警。把握“忠诚、执着、担当、奉献”的精神核心，坚定
理想信念，恪守职业道德，坚持职业良知，法律红线不
碰，廉洁底线不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争做孔繁森
式的好公仆。 牢记根本宗旨，自觉学习充电，主动抵御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热爱
人民，服务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牢记“两个务必”的教诲，坚
决贯彻八项规定，力克“四风”顽疾，面对贪腐务必保
持昂扬向上的斗志， 主动
出击，不甘人后，不辱时代
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作 者 系 黄 骅 市 人 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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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我们鹿泉区检察院结合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坚持以办案化

解社会矛盾，以说理提升办案效果，在办案中讲理说理，提升
了执法公信力；在讲理说理中办案，增强了办案的亲和力。通
过法、理、情的紧密结合，较好地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依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 办案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
主要载体，依法办案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
盾的最有效手段。 工作中，我院充分发挥执法办案在化解社
会矛盾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根据当地的治安状况，依法
履行批捕、公诉职责，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多发性刑事犯
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力度，严肃查办、预防严重侵害民生民利、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的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等重点领
域、热点行业、关键岗位职务犯罪。始终把人民群众关注的司
法公正作为诉讼监督的着力点，不断强化对刑事、民事、行政
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未成年
人犯罪检察制度，让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个办案环节。

解决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一是抓住三个环节，即办案
前，认真向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发送告知“权利义务须
知”；办案中，实行答疑说理，用心把握法律宣传、政策解释、
思想疏导、赔偿调解“四个关键步骤”；办案后，对重大案件
的发案单位、被告人及其家属、主要证人开展案件回访，及时
收集意见建议，排查化解消除矛盾隐患。二是找准症结，调解
优先。工作中，始终坚持依法调解优先的原则，把依法息诉和
解作为工作目标，把依法调解作为化解矛盾、恢复受损的社
会关系的有效手段贯穿于办案全过程，加大调解力度，以调
解促成刑事和解，力争实现息诉罢访。三是注重实效，解决问
题。 注重为群众消除误解，解决合理诉求。

讲理说理，提升办案效果。 为增强检察执法的公开性和
执法公信力 ,我院注重办案与讲理说理相结合 ,做到善于讲
理说理，敢于讲理说理。 在办案中讲理说理，在讲理说理
中办案，把法理、情理、道理、法律讲清楚 ，说明白 ，及时消
除当事人法律和政策上的疑惑 ，尽量使嫌疑人认罪服法，
使其他当事人心悦诚服 。 一是换位思考讲清道理。 在讯问
犯罪嫌疑人时，注重激发其悔罪补偿意识 ,促使其真心悔
过 ，同时做好嫌疑人家属的释法说理工作 。 二是将心比心
讲透情理。 在告知加害人、被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注重
引导双方和解息诉 ，为被害人着想 ,找到矛盾的症结所在。
三是依据法律讲明法理。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注重辨
法析理，对案件处理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等进行阐
释和说明 ,帮助厘清认识上的误区 ,疏导对抗情绪 ,促进服法
息诉。

（作者系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

防止办案安全事故和检察
人员违法违纪是规范执法和加
强队伍建设必须常抓不懈的两
项重要工作，也是检察机关树立
良好社会形象，提升社会公信力
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院通过
不断健全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
制， 有力保障了自侦办案水平。
自 2007 年至今，我院反贪、反渎
工作始终位于保定市检察系统
先进行列，实现了办案安全零事
故、办案干警零违纪。

从严治检 ，为反贪 、反渎部
门办案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强
化内部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内
部干扰，制定了《防止干扰反贪
办案的若干规定》， 明确指出对
自侦案件从初查到侦查终结的
全过程 ， 不参加办案的所有干
警，特别是院领导 ，无论出于何
种目的， 均不得以各种形式过

问、打听案件进展，规定在初查、
侦查环节向办案干警打听案情
就是违纪。 禁止以任何形式为犯
罪嫌疑人说情， 禁止跑风漏气，
禁止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对
抗侦查。 对违反规定的实行零容
忍， 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警告、
诫勉谈话、降级、辞退、开除等处
分。

强化监督，发挥纪检部门和
案管部门的监督作用。 在自侦办
案的各个环节 ，自侦部门 、纪检
部门和案管部门各司其职 。 同
时，纪检和案管部门注重发挥监
督制约作用。 自侦部门把犯罪嫌
疑人带进办案工作区后必须告
知纪检部门，纪检部门对讯问人
员是否符合条件，讯问过程是否
存在以任何形式逼供、 诱供，是

否全程录音录像，传唤时间是否
超时进行监督。 案管部门负责审
核反贪部门的搜查、 扣押拘传、
拘留、逮捕文书 ，自侦部门在扣
押涉案财物后，必须向案管部门
备案并通知纪检部门。 案管部门
和纪检部门共同监督自侦部门
的扣押过程是否合法、扣押涉案
财物是否与案件有关。 自侦部门
的查封、冻结手续也要向案管部
门备案并通知纪检部门，案管部
门和纪检部门共同监督反贪部
门的查封、 冻结过程是否合法，
冻结到期前一个月案管部门和
纪检部门要向反贪部门发出冻
结到期预警。 处理涉案财物时，
自侦部门向纪检部门和案管部
门通告拟处理方案。

形成合力，探索建立内外监

督有效衔接的新途径。 在主动接
受传统外部监督的同时，我院注
重发挥干警配偶的“贤内助”监
督作用，实行干警家属定期座谈
制度。 每年两次召开由检察长主
持的干警家属座谈会，会上首先
由纪检组通报近期检察机关或
者政法队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
例，分析发生违法违纪甚至犯罪
案件的原因， 讲清因为失职渎
职、 贪赃枉法对于一个单位、一
个家庭的严重危害，让干警家属
成为检察干警八小时以外监督
的特约监督员，时刻关注干警的
动态 ， 监督干警做到凭良心做
事，预防和杜绝干警违法违纪行
为的发生。

（作者系蠡县人民检察院党
组成员 、政治处主任 ）

莫让“健康原因”成为刑事司法软肋
□ 闫哲 杨赞龙

以办案化解社会矛盾
以说理强化办案效果
□ 刘广生

□ 张威 从严治检 杜绝跑风漏气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08 年 11 月
25 日在我联社借款 600 万元，由华瑞（邯郸）铸管有限公司、邯
郸市德泰洗选有限公司、郝玉文、张智、李永昌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抵押人为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最高额抵押
合同号码为（峰）农信最高抵字（2008）第 02031 号；借款合同号
为（峰）农信借字（2008）第 02031-1 号，已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
到期，截止 2014 年 10 月 8 日结欠本金 600 万元及相应借款利
息，上述借款本息已逾期，请借款人和担保人抓紧时间筹措资
金归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借款合同和法律赋予的权力追收
借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4 年 10 月 8 日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我联社签发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2000 万元， 保证金比例为
50%由华瑞（邯郸）铸管有限公司、郝玉文、郝永芳、张智、张毅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人为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最高额抵押合同号码为（峰）农信最高抵字（2008）第 02031
号；银行承兑协议号为 2011-006 号，已于 2011 年 9 月 18 日到
期并由我社垫款 997.583332 万元，截止 2014 年 10 月 8 日结欠
本金 997.583332 万元及相应借款利息，请借款人和担保人抓紧
时间筹措资金归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借款合同和法律赋予
的权力追收借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4 年 10 月 8 日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我联社签发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2000 万元， 保证金比例为
50%由华瑞（邯郸）铸管有限公司、郝玉文、郝永芳、张智、张毅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人为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最高额抵押合同号码为（峰）农信最高抵字（2008）第 02031
号； 银行承兑协议号为 2011-007 号， 已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到
期并由我社垫款 979.68551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0 月 8 日结欠
本金 979.68551 万元及相应借款利息， 请借款人和担保人抓紧
时间筹措资金归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借款合同和法律赋予
的权力追收借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4 年 10 月 8 日

催收公告


